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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联邦与帝国治理论争
——对戴雪帝国宪制理论的考察(1)

王显宁

[ 内容摘要 ] 要理解戴雪的帝国宪制观，仅从议会主权、法律主治、宪法惯例的角度挖

掘远远不够，应当从更广阔的外部视角、更准确的历史阶段和更深刻的帝国宪制等角度

予以把握。戴雪从一个更为宏观的外部视角——帝国宪制出发，立足英国 19 世纪面临

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分析英格兰与苏格兰、爱尔兰的联合，联邦政治，枢密院对社

会进程、国家构成的影响，针对“帝国”的建立与延续提出观点看法，也向统治者、政

治家展示出了研究帝国宪制应当着重注意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研究戴雪的宪制理论，是

理解其政治抱负和困惑的重要切入点。这对于理解当时英国国家建构和政治走向有重要

意义，也为关心本民族发展、国家命运的学者们提供了一种宏观、深刻的研究范式。

[ 关键词 ] 帝国宪制；联邦政治；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爱尔兰自治；枢密院

如何使高妙的宪政理想与完美的政治生活对接，是学者们不断探索、思考的问题。如何把握

宪政的脉搏、选择宪政研究的维度，进而精耕细作，更需要宪法学者审慎考量。被认为摆脱了宪

法研究的政治学宰制的戴雪，作为 19 世纪英国的宪法学家，对宪法学学科独立地位的确立做出

了重要贡献。(2) 提起戴雪，最为大家熟知的是《英宪精义》一书，书中戴雪提出了“议会主权、

法律主治、宪法惯例”三项原则，学者对这三项原则的研究、分析也较为丰富。(3) 但如若将关注

重点仅仅置于《英宪精义》一书，很大程度上会使学界对戴雪的研究过于简单化。(4) 戴雪（1835—

1922）一生作品众多，除了《英宪精义》外，还有《思索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枢密院考》

《公共舆论的力量：19 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英格兰反对自治的理由》《危险的一步》

《为什么英格兰坚持联合》《论冲突法》《维多利亚与爱尔兰》等。戴雪生活在 19—20 世纪，

见证了大英帝国由盛转衰，对英格兰与苏格兰、爱尔兰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视；虽然他没有像梅因

(1)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强世功、常安老师的启发和指导，林国荣、何永红老师以及李德旺师兄的帮助，当然，文责自负。

(2) 常安：《国家构成与历史过程：评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 年第 3 期。

(3) 如何永红《戴雪宪法理论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年）一书，对戴雪的三项原则进行了分析；张彩凤的《现代英
国法治理论的经典表述——戴雪的法治观及现代批判》（《公安大学学报》2002 年第 1 期），着重强调戴雪在《英宪精义》中提
出的法治理论的奠基作用。尽管郭小雨的《论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从戴雪到波考克的解释》（《政治思想史》2018 年第 4 期）
一文注意到戴雪理论中 1707 年苏格兰与英格兰联合的重要性，但是其论述侧重于对比联合下的不同解释，对帝国本土联邦构成和
殖民地关系关注不足。

(4) 戴鹏飞的作品《论议会主权与英格兰 - 苏格兰的议会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论文，2015 年）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戴雪研究
仅局限于《英宪精义》一书的藩篱，目前国内注意到这一问题点的学者甚少。提起戴雪，大家的第一反应仍然是《英宪精义》和
其中的三项原则，但是三项原则涉及和延伸出的更多宪制问题，如国家整合、国家建构等仍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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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般直接管理殖民地事务，但也对殖民地、自治政府的事务颇为关注。他不仅是一名称职的法律

史学者，也是一名优秀的宪法学家，还有过律师执业的经历。在宪法学领域，除了《英宪精义》

中的三项经典原则，戴雪还从更为丰富的外部视角思考帝国本土的整合与边缘的治理。而要理解

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戴雪的作品，就要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更为准确的历史阶段、更为深刻的内涵

入手。由此，我们不妨从一个宏观的外部视角——帝国宪制 (1) 出发，考察戴雪在“大英帝国 19 世

纪”这一历史阶段，对本土与边缘问题的理解，思考戴雪作为一位“帝国法学家”是如何看待当

时英国的宪政环境，又是如何结合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来研究国家构成、制度建设问题，继而尝

试得出大英帝国这一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如何实现繁荣、稳定的结论。

既然分析 19 世纪英国宪制，就势必要触及“帝国”（Imperial）这一语词。帝国史研究者们

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的学科切入，试图为“帝国”找到一个最为贴切的解

释。但由于帝国在不同阶段有千差万别的表现形式，且不同学科的研究重点不同，因此很难有一

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不过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维度出发去理解帝国：其一，借助学术史的

分析，对帝国概念的历史渊源进行考察，找寻帝国历史发展的脉络，理顺帝国的含义。(2) 这种方

式有助于我们在讨论历史上某一个具体帝国的时候理解其在帝国脉络发展史中的位置。其二，从

学者们切入的视角出发，观察帝国在不同学科中的含义，进而对帝国史的研究有一个更加全面的

把握。这种方法可以从思想史、历史学、历史社会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角度切入。(3)

为了更好地理解大英帝国在帝国发展史中的位置，本文更加倾向于选择第一种方式进行分析。

实际上，西方的帝国概念缘起于古代罗马的 imperium，其内涵成为一种“帝国理念”，从罗马

帝国到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再到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近代殖民帝国，作为一种帝国文化遗产

而传承了下来。(4) 君主、殖民地、扩张、责任、使命这些语词虽然在帝国不同时期的发展中与帝

国或多或少有联系，但究其根源，帝国强调的还是“统治与主从关系”，在这种关系下，被统治

地区本身的发展往往存在差异。由于本文考察的是戴雪的大英帝国宪制观、讨论的是戴雪所处年

代的宪制理论，此处的帝国特指 19 世纪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上、依靠商业和资本主义力量发展

而成的大英帝国，它是“新兴民族国家与传统帝国理念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帝国和殖民地除了

“统治与主从关系”，还带有统治和压榨关系。(5) 而本文讨论的“帝国宪制”，指的正是以帝国

为单位的包含了中心与边缘、本土与殖民地的政治性构成，以及在帝国这一单位下产生的为使帝

(1)文中“宪制”，沿袭了苏力的解释。苏力在《何为宪制问题？——西方历史与古代中国》（《法学论坛》2013 年第 5 期）中提出：
“不同于宪法、宪章，宪制是一国的政治性构成，以及为促使一国得以构成和发生而必须以制度回应的核心政治问题。”在《大
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 30—39 页）中，苏力也提出：“真正至关重要的问题
从来不是宪章，而是令宪章正当合法的基础和前提。”由此，本文讨论的宪制，不仅是对宪法文本的解读，更多是涉及一种国家
建构，这样的国家建构在历史进程、制度建设、法律运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这需要把握古罗马帝国、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近现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建立的庞大的海外殖民帝国，
以及奥匈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等对人类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诸帝国，并努力找寻帝国发展的内在逻辑。参见刘文明：
《“帝国”概念在西方和中国：历史渊源和当代争鸣》，《全球史评论》，2018 年第 2 期。

(3) 从思想史角度进入研究的有珍妮弗 • 皮茨（Jeniffer Pitts），大卫 • 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等；从历史学角度有大卫 • 阿
贝内西（David Abernethy），保罗 • 肯尼迪（Paul Kennedy），克里斯托弗 • 艾伦 • 贝利（Christopher Alan Bayly）等；从历史社
会学角度进入的有迈克尔 • 曼（Michael Mann）等，从国际关系角度讨论的有迈克尔 • 道尔（Michael Doyle）, 亚历山大 • 库利
（Alexander Cooley）等；国际法角度有马丁 • 科斯肯涅米（Martti Koskenniemi），托尼 • 安吉（Tony Angie）等。

(4) 刘文明：《“帝国”概念在西方和中国：历史渊源和当代争鸣》，《全球史评论》，2018 年第 2 期。

(5) Steven Beller, “What Has the Empire Ever Done for Us? The surprising legacies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and the lessons for today’s 
European Union”,  Transit 50, Eurozine, November 3, 2017, p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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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得以维系而必须回应的核心政治问题。

当然，如要具体讨论戴雪的帝国宪制观，还需要对 19 世纪的大英帝国背景有一个较为充分

的了解，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制度设计都是基于解决本国现实的政治需求，也必须受特定

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力量对比关系、族裔人口分布等具体情况制约”。(1) 只有认识到戴雪面临的

社会环境，才能更好地考察英国当时社会主题和政治基调的变换。

一、戴雪帝国宪制的背景
戴雪面对的 19 世纪是大英帝国拥有大量殖民地的时代。伴随着大幅增长的海外贸易，英国

对外扩张达到顶峰，但经济的成熟不代表政治上也达到了成熟的标准。正如马克斯 •韦伯所言，“经

济权力与民族的政治领导权并不总是同时获得”(2)。英国在拥有大量殖民地的同时，同样面临着

如何统治、治理殖民地，如何处理殖民地与母国关系的难题。同时，随着英国本土的工业化、城

市化，英国社会潜在的宪制问题、信仰理念分歧逐步凸显。由此，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统治者需

要一种“政治成熟”(3) 来保证国家的长远发展；经济领导阶层的特殊职能恰恰就是要成为民族政

治意识的担纲者。(4)

大英帝国的 19 世纪对内对外都面临着紧迫的政治诉求。具体来看，其对内面临着爱尔兰自

治独立运动和英格兰、苏格兰联合的后续问题，这些帝国本土的国家整合问题需要谨慎处理，以

便有充足的力量和财富对殖民地进行控制；对外则主要体现在大英帝国与北美、印度等自治政府、

殖民地关系的处理之上。

（一）传统“中心”的宪制难题
爱尔兰自治运动是大英帝国在 19 世纪面临的一个尤为重要的宪制问题。爱尔兰在英国宪制

中始终处于模棱两可的地位——法律上是一个王国，然而被英格兰人当作殖民地对待——需要把

它视为“大西洋中部的一个政体，同时拥有旧世界和新世界的一些特征”(5)。议会结构、宗教冲突、

土地矛盾、革命压迫始终困扰着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的关系，(6) 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宗教冲突与土

地矛盾。从 19 世纪初与英国合并以来，爱尔兰就是联合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爱尔兰信奉天

主教，英国本土信奉国教，当时国教由于作风、行事方面饱受诟病，本就引起了爱尔兰乃至整个

英国的不满；同时，伴随着 1845 年爱尔兰严重虫灾导致的全民大饥荒，爱尔兰经济受到巨大损

害。忙于美国南北战争的英国政府不仅在当时没有针对该问题提出良好解决之策，甚至在灾荒过

(1) 常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变迁》，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 年版，第 1 页。

(2)〔德〕马克斯 •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修订译本），甘阳、李强等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版，
第 108 页。

(3) 所谓“政治成熟”就是指这些阶级按照他们的理解力，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
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任何考虑之上。参见马克斯 •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 108 页。

(4) 马克斯 •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 109 页。

(5) Hiram Morgan, Mid-Atlantic Blues, Irish Review, Vol.11, 1991, pp. 50-55; Raymond Gillespie,Explorers, “Exploiters and 
Entrepreneurs: Early Modern Ireland and Its Context 1500-1700”, in B. J. Graham and L. J. Proudfoot (eds.),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Ireland,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93, p. 152.

(6) See A.V. Dicey, Why England maintains the union: A popular rendering of “England’s case against home rule, London: J. Murray, 
1887, pp.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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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二十年间对英吉利地主的剥削熟视无睹。尽管英国政府废除了《谷物法》，使得粮食进口不受

限制，降低粮食的价格，但对于没有粮食的爱尔兰农民来说，这些都无济于事。此外，这一时期

爱尔兰的民族主义高涨，“青年爱尔兰”党人多次起义、芬尼社发起了大规模的国内运动……(1)

爱尔兰的问题愈发受到关注。直到 1885 年两党竞选自由党大败后，威廉 • 格莱斯通在 1886 年提

出了《本土自治法案》，希望在爱尔兰创立一个自治议会，专门负责爱尔兰事务。而《本土自治

法案》的实质，俨然是一种权力下放运动，是对大英帝国的重要挑战。(2) 由此，爱尔兰的社会问

题已经触及帝国本土的国家整合，成为一个宪制问题。

此外，在 1707 年苏格兰与英格兰进行了议会联合后，同样有许多潜在的宪制难题，如苏格

兰教会的权力、苏格兰议会的构成。联合前的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室都面临如何协调一致性和多样

性的困境，这些问题也给后来的英国国家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关系造成困扰。(3) 当时的社会问题同

样尖锐：群众健康、议会体制缺陷、选举权分配、地方乡村分裂、道德和改革的焦虑，等等，“巨

变的社会状况与一成不变的法律之间缺乏和谐。年复一年，理论上的弊端在历史的进程中已经变

成了实践上的怨恨、不满”。(4) 表面来看，这些问题并非狭义的宪制问题，但是一旦处理不当，

就极有可能像爱尔兰自治问题一样成为宪制问题的导火索，产生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二）帝国“边缘”宪制治理的挑战
从 1607 年英国第一次在弗吉尼亚建立殖民地到 1776 年美国发表《独立宣言》，其间英国虽

然拥有雄厚的经济、军事力量，但在处理帝国扩展的宪制难题时仍捉襟见肘，内部矛盾和外部矛

盾同时发生。表面上大英帝国经济繁荣、海上贸易兴盛，但实际上殖民地暴政、司法专断、政治

丑闻也在帝国范围内广泛传播。这一困难的实质，用杰克 • 菲利普 • 格林的话来说，是如何谨慎

处理“英国与其殖民地宪法关系的本质、以及帝国内部的权力分配”(5)。由于殖民地与英国距离

较远，人们行动更为方便，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更加追求自由与自治。印花税与论战仅仅是

战争的导火索，这种“政治不成熟”是造成北美殖民地独立的关键原因。这样一种失败对于正处

于扩张时期的大英帝国来说，值得深刻反思。

美国独立后，英国的殖民地事业遭受重挫，留在英国手中的殖民地除印度和西印度群岛尚有

价值外，其他都是荒芜之地。(6) 此时大英帝国借助对印度的直接和间接统治以及尚存的帝国军事

力量，又一次成为帝国。这期间英国国内对殖民地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重商主义转向自由主义，

“殖民地无用论”“负担论”兴起。到了 19 世纪中叶，大英帝国的领土扩张逐渐放缓，“自由

(1) 爱尔兰是北欧所有民族中唯一一个虔诚地信仰天主教的民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爱尔兰的文化一直
落后于周围的国家，但其他的因素也不可忽视。宗教改革对爱尔兰人民来说，不仅是一场全国性的暴动，更是精神上的反叛，不
仅是一场教徒反对神职人员的暴动，也是一场德意志民族的所有分支反抗外族统治的斗争。爱尔兰精神使爱尔兰走上了一条独特
的道路，他们仇视的并非是罗马教廷而是英格兰。参见〔英〕杰里米 • 布莱克：《英国简史》，第二版，廖文静译，武汉：华中
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63—166 页；〔英〕屈勒味林：《英国史》（下），钱端升译，北京：红旗出版社，2017 年版，
第 602—603 页；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年版，第 300—303 页。

(2) 参见〔英〕A.V. 戴雪、〔英〕R.S. 雷特：《思索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戴鹏飞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16 年版，译序第 6 页。

(3) Armitage David,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82.

(4)〔英〕戴雪：《公共舆论的力量——19 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戴鹏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12 页。

(5)〔英〕杰克 • 菲利普 • 格林：《边缘与中心：帝国宪制的延伸》，刘天骄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 77 页。

(6)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第 2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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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理论甚嚣尘上。(1) 而到了 1870 年代，由于英国在工业、贸易上无法继续维系垄断地位，

“自由帝国主义”理论开始受到挑战。表面上看，仅仅是经济模式的发展转变导致了自由贸易政

治经济学基础受到了挑战，但是背后更多的是维系帝国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一切也催生了人们

重新认识帝国与殖民地的关系问题。在此时，帝国主义情绪已经越来越浓厚，建立“帝国联邦”

的呼声愈发高涨。

由此看来，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大英帝国在 19 世纪都面临着严峻挑战。怎样处理帝国本

土英格兰与爱尔兰的关系？如何维系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关系？如何处理帝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联

邦政治在英国是否可行？维系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统治究竟有无必要？如何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

使得政治也随之成熟？如何在帝国走向衰落的时候仍然保证政治的稳定？而这些问题本质上是国

家构成和发展中的宪制问题，需要从戴雪广阔的外部视角对中心与边缘的理解、帝国发展的历史

阶段及宪制叙事中寻找。

二、戴雪“帝国宪制”的建构与关切
了解了戴雪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面临的政治情势，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他的作品、观点中考

察“帝国宪制”的思考进路。针对大英帝国在 19 世纪这一历史阶段面临的中心与边缘宪制问题，

戴雪回溯了英格兰与苏格兰联合之不易，并借以提出自己对爱尔兰问题的思考，对联邦政治在帝

国的适用表示明确反对，对枢密院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和在 19 世纪边缘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进行

了讨论。

（一）苏格兰与英格兰联合之回溯
在埃米尔 • 布特米看来，英国宪法有四个渊源：条约或准条约、先例和习惯、协议、制定法。

这四种渊源中先例和习惯（也就是通常说的普通法）、协议、制定法往往是学者研究最多、关注

最密切的。相比之下，条约作为宪法的补充与外延往往受到忽视，但对于大英帝国而言，条约却

有特别之处。1707 年与苏格兰的联合法令和 1800 年与爱尔兰的联合法令分别使得两个主权国家

在签订条约后融合成了一个主权国家，这两个法令原本属于国际法，在联合之后成了宪法法律。

正是有了苏格兰的联合法令，才有了大不列颠；也正是有了爱尔兰联合法令，才有了联合王国。(2)

从宪制角度来看，这对大英帝国“中心”的形成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戴雪也正是意识到了这一

点，才对这一“边缘化”的宪法渊源予以重视。

1707 年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议会联合是大英帝国发展史上的大事。自 1603 年王室联合以来，

上至统治者，下至国民都对两国是否进行联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这一背景中，“为什么要实

现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苏格兰与英格兰联合的动力与阻力”“苏格兰与英格兰联合过程中

渗透着哪些宪政理念和政治智慧”“苏格兰与英格兰联合与 19 世纪的大英帝国有何关系”等问题，

成了戴雪观察的重点。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主要体现在戴雪与雷特所作的《思索英格兰与苏格

兰的联合》一书之中，而这些思考的背后，也体现出戴雪对帝国本土国家整合问题的关切。

(1)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第 295 页。

(2) 参见〔法〕埃米尔 • 布特米：《斗争与妥协：法英美三国宪法纵横谈》，李光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本书
的英译本译者是戴雪，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当时戴雪十分关注帝国的“中心”问题——英格兰与苏格兰、爱尔兰之间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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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议会联合何以可能？
在苏格兰与英格兰联合的相关讨论中，戴雪与雷特着重论述的是二者联合之可能。纵观大

英帝国宪政史，从 1603 年詹姆斯继承英格兰王位实现王室联合时起，苏格兰的宪政发展、法律

运作、政局情势、民族宗教、历史教育等，便成了议会联合的重要关注点。而这些关注点也随着

英国的经济情势、政治决策等因素不断碰撞交错。在光荣革命之前，苏格兰的议会在国家政治生

活中所起作用甚微，甚至被认为“是公认的国王借以实现对其所有苏格兰臣民实施立法权力的机

构”(1)。受制于条文委员会和等级会议的苏格兰议会，其立法、选举均受到了禁锢。到 1690 年

光荣革命完成，苏格兰结束了国王与人民之间的争斗，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此时苏格兰

议会的权力开始增长，但与占据政治生活重心的长老会大会相比仍有天壤之别。(2) 在后来的发展

中，由于社会舆论导向和自我价值认同的改变，人们从关注宗教和神学利益转向追求世俗利益，

对于物质繁荣、经济发展、贸易自由愈发看重，(3) 加上此时长老会大会中严酷的宗教不宽容政策

与新教（英格兰国教）利益的驱使，以及对王室联合传统的继承和对路易十四专制侵略之忌惮，

期盼苏格兰与英格兰议会联合的呼声渐长。但此时联合仍然面临着诸多不利条件：首先，王室的

联合并未给苏格兰带来繁荣，更无法确定议会联合带来的是利益抑或是亏损；其次，苏格兰民族

主义始终是影响《联合法案》通过的最重要因素，经过了光荣革命，苏格兰的民族主义又增强了，

这无疑增大了联合之难度；此外，哥伦可（格伦科）大屠杀遗留的历史仇恨还没有很好地化解；

最后，达里安（恩）计划的失败，增强了苏格兰对英格兰的憎恨情绪。但达里安（恩）计划的失败，

也暗示了传统王室联合已经难以为继，苏格兰只能在寻找新的联合或成为新的独立国家之间做出

抉择。

到了 1703 年，苏格兰的等级议会相较于之前的议会已经有了更大的代表性与道德权威，而

正值安妮女王驾崩，王室联合难以为继。在自由贸易、殖民地利益的刺激下，苏格兰与英格兰议

会发生了激烈斗争。发展至此，议会联合的客观历史环境基本确定，此时推动二者联合更需要统

治者的政治远见与政治智慧。

2. 议会联合中的政治智慧
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联合前夕舆论争锋、两国议会展开斗争、制

定联合条约、两国议会通过联合法案。而《联合法案》能顺利通过，除了历史环境、经济刺激等

因素的影响，我们也应当关注到政治家们为了联合所展现出的冷静的判断力与预见性。联合中的

每个阶段都显示出双方统治者、政治家们的智慧，其中最明显且值得关注的莫过于双方统治者在

处理谈判、宗教、联邦等问题上的表现。

经过联合前夕的舆论争锋与利益衡量，苏格兰人看到了巨大的利益，认识到“联合利益巨大

诱人但王室联合难以为继”，苏格兰与英格兰议会作为各自的利益代表机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这场斗争导致了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在两国议会的斗争、博弈过程中，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政

(1)〔英〕A.V. 戴雪、〔英〕R.S. 雷特：《思索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第 41 页。

(2) 参见〔英〕A.V. 戴雪、〔英〕R.S. 雷特：《思索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第 71 页。对于长老会大会在苏格兰的地位，戴雪和
雷特曾经提到：长老会大会的存在是苏格兰议会在过去八十年的存续期间未能成为苏格兰政治生活中心的唯一原因。此外，将苏
格兰议会并入大不列颠议会的《联合法案》确保了长老会大会的继续存在，并保证其继续发挥权威。

(3) 参见〔英〕A.V. 戴雪、〔英〕R.S. 雷特：《思索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第 113—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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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家们对创立一个完全的统一的国家几乎不曾抱有希望，但是“大不列颠这两个部分中最为智慧

的政治家都是联合派，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和平、合法手段实现的统一才能促进整个岛国的繁荣”(1)。

在“联合”政治理念指导下，不列颠政治家们在进行实际政治操作时同样也具有“联合”之倾向。

面对 1703 年《战争与和平法》和 1704 年《王国安全保障法》的步步紧逼，英格兰议会通过了《外

国人法案》，体现了统治者的气魄与智慧，也为议会联合展开谈判提供了机会。《外国人法案》

的真正智慧之处，在于其保护了英格兰自身正当利益的同时，亦没有直接强迫苏格兰与英格兰联

合以及通过联合法案。英格兰强硬而又不失体面地给予苏格兰一项选择，该选择要求“苏格兰不

应当一方面破坏已经存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的王室联合，同时又拒绝考虑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更

加紧密的政治联合是否会带来更大的利益”(2)。很明显，这样的选择并没有剥夺苏格兰选择独立

的权利，却又向苏格兰展示了联合可能带来的利益与诱惑，值得苏格兰用心考量。

《联合法案》中英格兰、苏格兰教会问题的处理同样深刻体现了英格兰、苏格兰统治者的政

治智慧。英格兰、苏格兰的教会各具特点且矛盾重重，如若处理不好二者的关系，《联合法案》

的通过势必受到影响。一方面，长老会在苏格兰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其对苏

格兰的民族主义产生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英格兰的国教作为英格兰地区的宗教信仰，同样影响

深远。想要在英格兰与苏格兰建立起统一的宗教信仰完全不可能。但是，建立不了完全统一的宗

教信仰并不代表无法实现政治统一。统治者为了联合的顺利进行、《联合法案》的顺利通过，在

保全了苏格兰全国性长老派教会的同时，也保全了英格兰全国性主教制教会。这样一种对双方教

会均予以保全的做法，成功规避了因宗教信仰不统一影响政治统一的难题，同时也证明了没有统

一的教义与信仰，同样可以实现政治统一。在如今看来虽然是可以理解、能够轻易选择之事，于

当时却是“最具有革命性的创新”。

3. 戴雪为何选择在 19 世纪回溯联合的历史
《思索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一书是戴雪生平最后一部著作。可以说此时戴雪的理论分析

与洞察事物能力，经过时间的积淀已经达到很高水平。那么，为何戴雪选择在 19 世纪回溯苏格

兰与英格兰的联合？诚然，选择在此时回溯，除了这一事件自身强烈的宪政意义和对帝国建构的

深远影响，还有戴雪对维持不列颠帝国统一的强烈希冀。

于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事件本身来看，从 1603 年的王室联合开始，有足够政治远见的政

治家们就意识到，联合可以给英国带来巨大的效益，而联合的阻力同样需要政治家们的智慧与技

艺来一一化解。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选择联邦还是邦联形式的联合、怎样避免武力征服与威胁

却又能够引导苏格兰朝着联合的方向前进、如何处理两国教会宗教信仰的问题、如何处理联合前

后的经贸利益等诸多问题。虽然有些问题早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宪法学研究范畴，却对建构一个帝

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共同体有重要的示范和启示意义。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不仅仅是通

过法律关系，也是凭借那难以割舍的利益纽带和攀附情结”。(3) 随着《联合法案》的不断发展，

苏格兰与英格兰首先完成了宪政统一，在此基础上又不断发展实现了道德统一，增强了整个民族

(1)〔英〕A.V. 戴雪、〔英〕R.S. 雷特：《思索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第 134 页。

(2)  同上，第 141 页。

(3)〔英〕托马斯 • 麦考莱：《时代史学经典：麦考莱英国史》( 第 1 卷 )，周旭等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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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这也是建构该共同体后最深刻、长远的利益体现，于帝国建构有利无弊。

此外，戴雪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段回溯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从“帝国

建构”的角度回应爱尔兰问题。爱尔兰自 1800 年成为大英帝国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由于宗教、

国籍、民族固有问题的存在，始终存在分离（separation）/ 自治（home rule）的倾向。(1) 对于分

离 /自治观点，戴雪自始至终强烈反对，他批评后来的人们忘却了苏格兰英格兰联合之艰辛——“不

论是苏格兰人还是英格兰人，人们通常对这些推论视而不见，尤其是英格兰人，他们对于大不列

颠的政治统一和道德统一都已经习以为常，他们不晓得或早已完全遗忘，不列颠岛南北部分的人

民为了实现统一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而付出的艰辛和思虑，所施展的手段与智慧”(2)。他试图通

过联合历史的回溯，使人们意识到爱尔兰对整个大英帝国本土的重要性，呼吁统治者与政治家们

找回历史上精妙的政治技艺与足够的政治担当，维持不列颠帝国的统一。

（二）对爱尔兰自治的强烈反对
戴雪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倾注了大量心血。除了上文提到的《思索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

和大家熟知的《英宪精义》之外，他讨论爱尔兰自治问题的作品还有许多，如《英格兰反对自治

的理由》《危险的一步》《为什么英格兰坚持联合》《愚人的天堂》《维多利亚与爱尔兰》《统

一派的幻觉》等。他在这些作品中借助各种方式、通过多种视角，论证爱尔兰自治的实质，阐述

爱尔兰与殖民地的区别，讨论爱尔兰自治对帝国宪制的严重危害。可以说，戴雪对爱尔兰自治问

题的反对是他“帝国宪制”关切中最为明显、深刻的一环。

从 1886 年英国时任首相格拉斯顿第一次提出在爱尔兰实行自治开始，戴雪就对这一观点持

反对态度。他认为，格拉斯顿想要通过《自治法案》来掩盖爱尔兰农民的起义和资产阶级自治的

要求，既不可能根本解决爱尔兰的问题，也无法满足爱尔兰的诉求，相反还会削弱大英帝国的力量，

对英国宪制造成破坏，随之削弱帝国殖民统治的力量。戴雪认为，统治者首先要对爱尔兰问题的

实质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具体来看，爱尔兰问题并非一日形成，到 19 世纪下半叶时，主要问题

就是爱尔兰民族主义的高涨和土地矛盾日益严重。区分这两个问题的严重性，找出影响爱尔兰分

离倾向的根本因素是选择道路的重要前提。实际上，土地问题虽然与民族主义有关联，是分离运

动的重要表现，但戴雪认为这可以通过“联合王国下的议会改革爱尔兰的土地制度”解决 (3)，而

真正影响爱尔兰分离倾向的民族主义才是问题之根本。

明晰爱尔兰问题的症结之后，就要看当时大英帝国能够选择的方法，戴雪将其归结为自治

(home rule)、分离（separation）、联合 (union) 三条道路，并分别对这三条道路进行了分析。在

论证过程中，他运用了大量笔墨去讨论自治之不可行，同时对分离的弊端与联合的益处也进行了

分析。

1. 自治（Home Rule）
针对爱尔兰面临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许多英国激进主义者渴望扩大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自

(1) A.V.Dicey, Why England maintains the union: A popular rendering of “England’s case against home rule”, London: J. Murray, 
1887, pp. 60-62, 128-278.

(2)〔英〕A.V. 戴雪、〔英〕R.S. 雷特：《思索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第 13 页。

(3) A. V. Dicey, Why England maintains the union: A popular rendering of “England’s case against home rule”,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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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范围。在他们看来，允许爱尔兰像英格兰那样有权力去设置机构，允许爱尔兰自治，可以集

中体现大英帝国的美德；此外，自治政府也会满足爱尔兰人的真实需要。面对支持爱尔兰自治

的众多主张，戴雪承认这可以满足爱尔兰人的急切愿望，带来巨大的道德收益，但是，他们并

没有意识到“自治”一词应用到爱尔兰将面临严重后果。(1) 此外，支持自治的观点下又有各种

分支——作为联邦的自治形式（Home Rule as Federalism）、作为殖民地的自治形式（Home 

Rule as Colonial Independent）、作为复兴的格拉坦宪法自治形式（Home Rule as the Revival 

of Grattan’s Constitution）和作为格拉斯顿范式的自治形式（Home Rule under the Gladstonian 

Constitution）。(2)

（1）作为联邦的自治形式
爱尔兰自治的表征可以被归纳为三点：第一，建立爱尔兰议会；第二，爱尔兰议会的立法权

脱离大英帝国议会的控制；第三，爱尔兰行政人员对爱尔兰人民或其代表负责。(3) 自治道路下，

众多学者认为爱尔兰与大英帝国可以采取联邦的方式维系统治。因为如此选择可以降低大英帝国

将其他不列颠岛屿整合入本土的难度，一定程度上保持英国历史的连续性，减少帝国内部的冲突，(4)

且国际上爱尔兰依然还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即便如此，戴雪仍然对作为联邦的自治形式表示反

对，因为在他看来，自治政府在不同地区的应用效果需要根据具体社会环境而定。他承认在曼彻

斯特、伯明翰这样的城市中，实施自治确实有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不过这些城市自身所具

备的充足条件（如不同阶层稳定和谐，社会贫富差距得到控制）却是当时的爱尔兰所不具备的。

无论是从外国经验、爱尔兰人民的意志，还是从爱尔兰问题的历史教训来看，爱尔兰自治非但不

能解决民族情绪问题，还会给大英帝国自身带来巨大伤害。

一方面，自治并不能解决爱尔兰的民族情绪问题。因为爱尔兰希望通过自治获得民族独立，

但英帝国绝不会满足爱尔兰这一诉求。因此，通过自治的方式并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爱尔兰民

族情绪问题。此外，支持自治观点的人们可能会说，自治可以允许爱尔兰更好地解决土地问题，

但是戴雪认为这一问题通过大英帝国恰当的法律也可以完成，并不一定非要通过爱尔兰自治。

另一方面，爱尔兰自治会给大英帝国自身带来巨大伤害。首先，将本属议会统治下的“中心

部分”转化为联邦政治统治，会导致不列颠帝国权力的衰弱。所谓联邦政治，其最适合的是“两

个以上的国家，想望联合，都不愿统一”(5)，换言之，联邦政治是在单一制的政府无法一步完成

时的权宜之计。且联邦如若发展顺利，最后应当是朝着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发展。(6) 由此看来，如

果本属于大英帝国议会统治下的爱尔兰实现自治，势必会产生爱尔兰议会，催生爱尔兰内阁，继

而导致爱尔兰与英格兰合一的法案解散。虽然支持自治的人们试图用“一齐自治”概念来模糊爱

尔兰实际分裂大英帝国的事实，但是统一的大英帝国早已名存实亡。其次，同意爱尔兰自治会给

(1) A. V. Dicey, England’s case against home rule, London: J. Murray, 1887, pp. 20-34.

(2) 由于作为复兴格拉坦范式的自治形式的问题已经被作为联邦的自治形式所涵盖，因此此处省略了格拉坦方式的自治。

(3) A. V. Dicey, England’s case against home rule,  p. 21.

(4) Ibid., p. 166.

(5) Ibid., p. 161.

(6)A. V. Dicey, A fool’s paradise, being a constitutionalist’s criticism of the Home rule bill of 1912, London: J. Murray, 1913, 
pp.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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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带来巨大的分离（separation）风险。自治赋予了爱尔兰巨大的独立性，除了独立的议会、

内阁，帝国的司法终审权也遭到削弱，这对大英帝国本土的宪制造成了严重的扰乱。此外，允许

自治会刺激爱尔兰本就不好掌控的民族情绪，“准予统治是分裂的一半”(1)。有些人正是出于爱

尔兰分离的动机而渴望实行自治，在实行自治后，难保不会出现分离的风险。第三，将本属于议

会统治下的“中心部分”转化为联邦政治统治，会导致英国缺乏民族、国家认同感的来源，进而

降低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国家认同是个体确认自己政治归属的心理活动，它指向特定疆域内国

民在政治上的同质性、统一性和整体性。”(2) 戴雪驳斥了政客们为了自身利益而鼓吹的“联邦主

义理想”，认为在传统历史渊源的浸染下，民众对于联邦主义理想的认同与支持并不可靠。此外，

在没有国家认同感的帝国中，人民的忠诚度会分散、降低，因为两个政府势必会因利益争执产生

冲突，此时群众对帝国的忠诚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削弱、瓦解。忠诚心的削弱，还会影响到国防、

军队、财政等诸多方面，最终对社会和谐、国家稳定产生威胁。

由此看来，戴雪意识到对“中心”实行联邦政治，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分解，是传统大英帝国

权力的自行瓦解，无论是对国家权力还是民族国家的认同感、责任心、忠诚心，都是一种极大的

损害。帝国宪制如若受到联邦政治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灾难。

（2）作为殖民地独立的自治形式
英格兰殖民者认为，他们的殖民政策在当时取得了两大成就：一是使英国的政治家们摆脱了

难以承受的忧虑和负担；二是改变了被殖民者的不满，至少赢得了殖民地表面上的忠诚。(3) 鉴于

这两个成就，当时一些政治家们就急于结束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世俗纷争，摆脱本国统治者的阻

挠。他们认为，“殖民地独立”模式包含了解决“爱尔兰要求独立和不列颠维持帝国的完整性”

的办法。(4)

认为殖民地独立下的自治可以解决爱尔兰问题的支持者往往用联合王国下的议会作为示范。

维多利亚统治下的殖民地议会遵循了不列颠模式，即“有限君主—总督—两院—政府”。这种模

式下，殖民地不用被迫遵守任何不变的立法准则，不过殖民地并非独立国家，其进行一切活动的

前提条件是承认英国议会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实现了“英国权威的充分认可与不受限制地享

受地方自治”的平衡状态。(5)

但是戴雪认为，将维多利亚统治下的方式运用到爱尔兰将会面临两个危险，第一，向爱尔兰

授予殖民地独立的权力会给帝国带来风险和耻辱，(6) 英国军队在爱尔兰的存在会使得爱尔兰处于

完全不同于维多利亚统治下其他殖民地的境地，帝国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会陷入无尽的困难和争议

之中。(7) 由于爱尔兰与英格兰的宗教和土地制度存在冲突，一旦允许爱尔兰拥有议会自治，爱尔

(1)A. V. Dicey, Why England maintains the union: A popular rendering of “England’s case against home rule”,  p. 61.

(2) 陈明辉：《转型期国家认同困境与宪法学的回应》，《法学研究》，2018 年第 3 期。

(3)A. V. Dicey, England’s case against home rule,  p. 197.

(4) Ibid., p. 198.

(5) Ibid., p. 223.

(6) Ibid., p. 210.

(7)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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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势必会采取剥夺爱尔兰地主和新教徒权利的行动，这与帝国本身的立法产生了剧烈冲突，对帝

国议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也造成了挑战。如果英国政府默许帝国议会本来不会赞成的立法，那么

英国将遭受耻辱。第二，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民族情绪问题仍然无法解决。之前支持爱尔兰自

治的狂热分子不仅不会对帝国允许自治产生好感，还会继续煽动民族独立情绪。此外，帝国也无

法确定任何阶级的爱尔兰人都会以默认的方式接受殖民地的独立。这种方式同样给帝国本土的宪

制整合带来阻碍。

（3）作为格拉斯顿范式的自治形式
格拉斯顿的宪制设想下，大英帝国的政府行政部门（executive government）归属于女王，

由总督（Lord Lieutenant）和地方行政部门（council）实施管理。总督实际上占据了殖民地管理

者的位置并且通过名义上由他本人任命但实际上由爱尔兰立法机构选择的部门来统治爱尔兰。(1)

爱尔兰从之前从属于不列颠议会改为从属帝国议会（Imperial Parliament）。表面看来，格拉斯

顿范式下的自治结合了美国联邦和殖民地统治的优势，但实际上其在爱尔兰建立了一种新的政府

形式，还修改了《联合法案》的主要条款，对现行不列颠宪制造成了根本性的改变。

首先，《格拉斯顿宪法》会使不列颠议会主权的至高性在法理上受到质疑，道德上遭受谴责。

之前不列颠议会（British Parliament）通过的那些与宪制（Constitution）相抵触的条款，可以借

助联合王国至高无上的主权予以确认通过，但格拉斯顿宪法却使得主权的至高无上性从不列颠议

会转化到了帝国议会。法案的起草者希望：一方面保证新的爱尔兰宪法不应当由一个没有爱尔兰

代表的机构修改；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默许英国议会在不召回爱尔兰代表的情况下，修改或废

除爱尔兰宪法的权力来缓和英国的忧虑。(2) 这就导致了其中许多规定都过于模糊，条款甚至可以

从完全矛盾的角度加以解释。爱尔兰法院坚持认为只有帝国议会才可以对宪法进行修改，而英国

法院则认为不列颠议会同样可以修改宪法。这些含糊性与不确定性导致了不列颠议会权力至高性

受到挑战。从道义上看，对不列颠议会而言，在保留主权名义的同时放弃行使主权，是一个在未

知是否会增强议会权力的情况下冒着损害其特质的巨大风险的过程，面临着遭到道德谴责的巨大

风险。

其次，格拉斯顿范式的自治不能保障正义。格拉斯顿试图通过牺牲不列颠的税收来获得爱尔

兰的感激，促进公平正义，但是在戴雪看来这只会换来不列颠的贫困与爱尔兰的愤怒。此外，格

拉斯顿范式的自治并不能确保不列颠和各个阶层的爱尔兰人受到公正对待。对于这一问题，虽然

格拉斯顿提出了两种平衡方式——总督否决（the veto of the Lord-Lieutenant）和枢密院特殊权（the 

special authority given to the 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English Privy Council），但两种解决方式

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行与爱尔兰民意相悖判决的困难。

2. 分离
那么，彻底允许爱尔兰独立，将其从大英帝国分离出去是否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确实，如

若允许爱尔兰独立，不再是大英帝国构成的一部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爱尔兰的民族情绪问题，但

是这样的做法对整个大英帝国的利益而言，是否会有裨益？戴雪认为，这种直接将爱尔兰分离出

(1) A. V. Dicey, Why England maintains the union: A popular rendering of “England’s case against home rule”,  p. 43.

(2) A. V. Dicey, England’s case against home rule,  p.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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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活动同样有百害而无一益。首先，允许爱尔兰分离实际上是一种“可耻的投降”，这种投降

是通过有意的放弃权威而造成的，(1) 相较于那种因为“压制失败的力量从一个国家被赶出来”更

加可耻，这将扭转数百年来英国的政治局势，承认软弱甚至可能招致敌人侵略；其次，分离会给

帝国带来极大的金钱和人力损失，据格拉斯顿粗略的估计，每年帝国会损失大概三百五十万英镑，

同时丧失整个帝国七分之一的人口；(2) 最后，由于爱尔兰在地理位置上距英格兰太近，分离之后

会出现帝国防御体系的漏洞，对帝国安全造成威胁。

由此可见，帝国的分离尽管能够满足拥有民族情绪的爱尔兰人的要求，但对帝国自身损害

巨大，无论是帝国的力量还是士气，“为他人作嫁衣”的同时还“出力不讨好”，增加一个危险的

邻居。

3. 联合
既然通过自治的方式无法根本解决爱尔兰的民族问题且增加分离的风险，而直接分离又会给

帝国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对帝国的力量和发展构成巨大威胁，从成本收益角度来看，选择维系

帝国统一的联合仍然是最佳选择。首先，联合确保了帝国领土的统一，防止爱尔兰自治带来的分

离风险；其次，联合确实无法解决爱尔兰民族情绪这一根本性问题，但只要联合存在，政府就能

拥有制止宗教和政治狂热分子暴力的强大力量，(3) 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考虑公平等因素，为爱尔

兰繁荣提供必要的改革。帝国也能够尽最大努力改善法律，解决社会矛盾，处理宗教压迫、不公

正的土地所有制等问题。

（三）戴雪对联邦政治的否定
除了上文提到的帝国本土出现的联邦政治的诉求，帝国殖民地同样有这一要求的影子。19

世纪的大英帝国是受体现着英国保守主义习惯的自由主义影响甚深的时代。如何处理帝国殖民地

事务，如何在获取贸易利益的同时保证宪制的稳定是统治者们不断思考的问题，至此，当时统治

者们首先思考的问题是“以何种姿态面对殖民地”。对于这一点，帝国主义者与传统功利主义者

展开了争论：传统功利主义者认为，帝国其实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是“不经意间获

得的”，最应当考虑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利益，(4) 反观帝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帝国需要为其提供

安全、财政的支持与帮助，这样会直接导致母国财政支出过多，使得英国无法垄断殖民地贸易。

因此，英国也越来越难从占有的殖民地中获得金钱利益。(5) 正如戴雪所言：“英国史的进程实际

上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英国社会的现实条件实际上也建立在适合发展最伟大的商业社会的

理念之上。”(6) 在如此的利益、价值衡量下，这些传统功利主义者认为应当抛弃殖民地，以免拖

累英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1) A. V. Dicey, England’s case against home rule,  pp. 142-145.

(2) A. V. Dicey, A fool’s paradise, being a constitutionalist’s criticism of the Home rule bill of 1912,  pp. 61-66. 戴雪当时针对这一问
题进行了统计和考察。

(3)  A. V. Dicey, Why England maintains the union: A popular rendering of “England’s case against home rule”,  p. 55.

(4) 参见〔英〕A.V. 戴雪：《公共舆论的力量——19 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第 342 页。

(5) 同上，第 329 页。

(6) 同上，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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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帝国主义者认为不应当抛弃殖民地，因为殖民地的效能与利益并不能够单单通过当

时的市场经济价值来衡量，是否舍弃殖民地，应当予以综合考虑：殖民地的存废，不仅牵涉到

国家建构、经济发展，还关涉宗教支持、情感支撑。帝国主义者观察到外在表征的同时，更

加注重内在的情感作用。因为在他们看来，内在的情感支撑可以“保持不列颠帝国的热情”，

使其成为一种爱国精神，这种爱国精神本身便有崇高的机制，并且历史经验能够激发出这种

感情。(1)

很明显，在这次博弈中，伴随着当时大英帝国经济、宪政的不断发展，帝国主义者的想法

逐渐被统治者接受，如何处理殖民地事务，便成了统治者们需要思考的问题。美国《独立宣

言》于 1776 年发表，而 1890 年代的大英帝国政治家，绝大部分把注意力置于美利坚合众国，

希望借以汲取出符合本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联邦制。由此，

小到“采用联邦制联合英格兰、爱尔兰”，大到“将英格兰与五处自治殖民地联邦化”“将

英格兰与所有殖民地形成帝国联邦统一于整个帝国议会之下”这一系列问题，都在大英帝国

的政坛中被如火如荼地讨论，同时，英国政治法律学者们掀起了“联邦政治热”“帝国联盟热”

的浪潮。

戴雪意识到这种“盲目崇拜”不是什么好事，而且不分析利弊就直接生搬硬套还会带来很大

的副作用。他敏锐地洞察到，当时的大英帝国对美国“联邦制”的盲目追捧实则是忽视了本国现状。

他分析了联邦政治的适用范围、条件，最终得出大英帝国不应当借用联邦政治来解决殖民地问

题的结论。应当注意到，虽然学者们的出发点都是“联邦政治”，但是前文分析的将联邦政治

运用到英格兰、爱尔兰联合等“中心”的主张，其背后是一种权力的分解；而此处那些提倡将

联邦政治运用到大英帝国及其所有殖民地等“边缘”地区的主张，还隐藏着“边缘”权力不切

实际的扩张。戴雪从国家治理、宪法发展的角度对其利弊、成本进行了分析。

将大英帝国本土与殖民地全部化为帝国联邦统治，会增加国家治理之难度。面对 19 世纪英

国的殖民地，大英帝国主要通过两种手段进行管制：对于白人移民的垦殖殖民地，英国主要采用

建立“自治政府”的方式维护宗主国之利益；而对于英属印度和其他热带地区的殖民地，则主要

采用建立专制政府的形式来进行巩固。(2) 然而，无论英国政府通过何种行政手段进行殖民地管制，

在谈及对其适用联邦政治时，均是不切实际之想法。戴雪在分析联邦政治适用条件时就提到过地

理位置的重要性。地理位置对于联邦的成立虽不是充分条件，却也是必要条件。此外，这些“边

缘”的殖民地还需要在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类似，有足够维系情感的基础，

才会增大联邦之可能。但反观英属印度与热带地区的殖民地，无地理上之关联、亦无情感维系之

基础，想要将这些“边缘”的殖民地与“中心”进行对接，将其整合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上

的联邦，着实是不负责任的痴心妄想。

此外，帝国联邦统治于采用“自治政府”的殖民地同样不可取。像加拿大、新西兰这样的属邦，

虽然经济水平相近、愿意效忠帝国、有情感上关联之基础，但如此做法会使得“逐一属邦不惟不

(1) 参见〔英〕A.V. 戴雪：《公共舆论的力量——19 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第 332 页。

(2) 参见高岱：《论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与构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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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减少本邦的独立，而且极希望增加”(1)。因为只要联邦政治存在于大英帝国，这便不再是一个

内里十分稳固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每一邦虽然对外希望帝国联邦足够强大可以庇护其发

展，但是对内各邦终究有自己的“私利”，这种“私利”在面对帝国联邦时，势必会对帝国权

力产生挤压，造成消极影响。殖民地的治安需要维持、帝国财政支出逐年增加，但是对殖民地

增加赋税容易“迫使和平的民众拿起武器、迫使忠诚的臣民反抗”(2)。如若将殖民地结为帝国联

邦，势必会增加母国的经济与安全负担。这也正是持有“殖民地无用论”的学者们最为诟病之处。

随着印度在 1850 年代末开始的民族起义，殖民地调查开始转变方向，即从 19 世纪早期的帝国

秩序重构计划转向构建一个具有宪法和种族上的差异性的帝国。(3) 但自治政府如何结合成帝国

联邦、如何处理帝国联邦与印度的关系仍然是值得商榷的问题。由此，将大英帝国殖民地全部

化为帝国联邦的设想，无论适用于“专制政府”殖民地，抑或是“自治政府”殖民地，都是不

切实际的幻想，违背了英国宪政发展的自然规律。对于这一观点，戴雪深受边沁自由主义之影响，

在他看来，大英帝国的发展并不需要新联邦宪法的构成与新式宪法的制定，帝国宪法应当令其

自由发展。(4) 唯有令其自由发展，才能更好地检测出帝国宪法与帝国议会是否相合，与民族意志

是否相称；而唯有令其自由发展，帝国宪制才能更好地保障议会主权、法律主治原则，保障公意

的力量。

英国对秩序的渴求从根本上影响了殖民地的政治架构。(5) 不管是帝国中心还是边缘，戴雪

都对联邦政治的适用表现出了强烈反对。从反对中能够看出，他没有盲目跟风学习美国当时的

“联邦热”，而是通过对当时帝国经济、政治、宗教、民族、社会等具体因素的冷静分析、审

慎预判，得出最符合当时帝国选择的道路，以更好地实现帝国边缘和中心秩序的稳定。

（四）被遗忘的宪制构成：枢密院
议会是研究英国宪政史的学者们特别关注的一环，议会主权原则是英国国家建构中的灵魂之

笔。实际上，与议会同源的枢密院也对帝国宪制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枢密院没有像议会

主权一般成为英国宪政发展的灵魂，但是关注枢密院的产生、兴盛、衰落、转型，从帝国建构

与殖民事务的角度讨论枢密院，能够为统治者带来尤为重要的经验与教训。正如《枢密院考》

的译者戴鹏飞所言：“对枢密院历史的考察，事实上也就是从议会之外的另一个角度即作为国

王主要行政工具的角度考察英格兰宪政制度的发展历史。”(6) 从枢密院历史的角度考察大英帝国

宪政史，也是对传统议会视角的一种突破，它“充分地展现了议会体制之外，为实现宪政与自由

所需要的政治能力”(7)。

(1)〔英〕A.V. 戴雪：《英宪精义》，雷宾男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 年版，第 70 页。

(2) Dylan Lino, “Albert Venn Dicey and the Constitutional Theory of Empire”,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36, No. 4, 
2016, p. 774. 

(3)〔英〕劳伦 • 本顿、〔澳〕利萨 • 福特：《法律帝国的铸就：大英帝国法律史：1800—1850》，龚宇、张膑心、杨帆、苏宇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 119 页。

(4)〔英〕A.V. 戴雪：《英宪精义》，第 72 页。

(5)〔英〕劳伦 • 本顿、〔澳〕利萨 • 福特：《法律帝国的铸就：大英帝国法律史：1800—1850》，第 40 页。

(6)〔英〕A.V. 戴雪等：《枢密院考》，戴鹏飞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7 年版，第 2 页。

(7) 同上，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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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密院对大英帝国的宪制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行政工具，枢密院要为国王提供相应

的咨询，协助国王打理好内廷琐事；面对帝国的对外扩张，它同样要帮助统治者处理好相应的殖

民地事务。在英国历史的不同阶段，国王、贵族、平民、教会之间权力的此消彼长又决定了枢密

院的兴衰。在诺曼底王朝时期，国王御前会议的常设、永久性建议提供者是枢密院的前身，此时

的立法、行政、司法呈现出合一之状态。到都铎王朝统治时期，枢密院主要负责财政管理、外国

人事务、对外贸易、教会争议、公共秩序等事务。在大英帝国不断对外扩张的 17 世纪，枢密院

自身不断整顿、改变，1641 年议会通过法律废除了枢密院对国内诉讼的管辖权，但是仍然受理

英格兰海外领土的上诉案件，1696 年将上诉管辖权从商贸委员会收归自身 (1)；1833 年英王签署帝

国第 41 号法案，即《司法委员会法案》（Judicial Committee Act 1833），开始对殖民地行使上

诉管辖权。

在扩张、统治海外殖民地的漫长时段里，枢密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它是大英帝国在

殖民地彰显最高权威的保证。根据 1696年的《航海法案》，任何违反航海法案的殖民地法律都是“非

法且无效的”(2)。这一条款背后的法理基础决定了大英帝国需要对殖民地立法进行审查，而进行

立法审查的实际操作者，是枢密院；其次，枢密院担负着普及大英帝国法律、传播帝国文明的重

要任务，它是大英帝国对外扩张正当性理论辩护的具体操作工具；最后，枢密院还要受理英国本

土以外的上诉管辖，处理殖民地中的争端，“向枢密院的上诉甚至成为了帝国宪法反复出现的显

著特征”(3)。枢密院在这一过程中借助法律影响着帝国的发展与塑造。

可以看出，戴雪对于帝国的关注与思考是十分具有历史眼光的。19 世纪的枢密院司法委员

会无疑对当时的帝国走向产生重要影响：无论是对联邦和殖民地的控制，抑或是全球价值观的塑

造，很大程度上都需要通过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予以落实。戴雪是较早对枢密院进行关注的学者，

他提醒人们不要遗忘英格兰宪政史中仅次于议会的这一机构，他通过这一全新独特的视角来观察

历史上的枢密院在国家建构中发挥的作用。同时，他也在后期的研究中敏锐地察觉到枢密院对

帝国宪制的影响，其在对印度、锡兰等殖民地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它通过法律

以不同于议会的独特方式塑造了帝国的具体形态。如此，了解“伟大的制度的生长过程”“看

到观念如何呈现出现代的形式”(4)、理解过去的时代下的宪制，有助于统治者更好地把握帝国统

治的脉搏。

三、戴雪帝国宪制关切的背后：犹豫与迷离
不可否认，戴雪能够对帝国宪制有如此深刻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帝国统

治能够给大英帝国带来——无论是经济还是世界地位、政治发展的——巨大利益。在戴雪看来，

“保持英国的帝国伟大代表着其历史轨迹的忠实延续和命运的实现”(5)，因此，他希望可以通过

(1) 王名扬：《英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1 页。

(2)〔美〕杰克 • 菲利普 • 格林：《边缘与中心：帝国宪制的延伸》，第 29 页。

(3)〔英〕劳伦 • 本顿、〔澳〕利萨 • 福特：《法律帝国的铸就：大英帝国法律史：1800—1850》，第 21 页。

(4)〔英〕A.V. 戴雪等：《枢密院考》，第 95 页。

(5) Dylan Lino, “Albert Venn Dicey and the Constitutional Theory of Empire”,   p.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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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促进英国发展。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帝国统治在实践中有许多地方同戴雪的理论主张

相悖。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帝国统治（The rule of empire）与法治原则（The rule of law）发生

矛盾冲突”、“统治模式与文明阶段不相匹配”。戴雪本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两个难题，他也一直

在思索平衡的方法，但也正是这两个难题的存在，使他的帝国宪制理论实质上始终处于游移不定

的状态。

（一）帝治与法治的张力
在戴雪看来，法治和帝治处于复杂而且不稳定的关系之中。一方面，戴雪认为大英帝国宪政

实践中发展出的法治原则，是人类精神文明成就的顶峰，而英国将法治传播到全球范围的能力也

证实了英帝国主义的合理性。(1)《英宪精义》中戴雪对法治的描述就是对自由帝国主义的最好辩

护，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戴雪对行政法、行政自由裁量的态度。(2) 另一方面，他同样意识到，

考虑到殖民自治政府无法无天且经常带有歧视性的做法，以及管理反叛的殖民主体的迫切需要，

维系帝国的等级关系很可能要背离法治原则，(3) 即帝国治理的紧迫性需要专横和形式上的不平等。

由此，“帝国内部的法律话语不断地回荡在帝国对外扩张的征程之中”(4)。法律削弱了帝国存

在的理由，法治与帝治呈现出相反的发展趋势。这种张力在帝国实践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既体现

在戒严法之中，亦体现在大英帝国对印度、非洲的统治之上，更体现在帝国“中心”的爱尔兰问

题之上。

（二）统治模式与文明发展阶段的错位
如若从法治与帝治的张力继续推演，可以发现问题的本质，是帝国统治模式与被统治地区

文明阶段不匹配——无论是爱尔兰还是殖民地都显示出了这一问题。在戴雪看来，国家治理、

法律发展与文明进步有着密切联系，发展落后的地区不能用当时先进的原则来统治与感化，

欧洲政府模式对帝国中未开化的人民来说不合适。(5) 他的这一观点深受文化主义影响。梅因是

1857 年总督法律委员会的成员，他对印度殖民地的统治问题的处理是当时学者们观察研究的重

点，他力图辨认被殖民者的历史性和被殖民者的主体（the agency of the colonized），以便在一

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和建构殖民统治方案。(6) 而谈及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之所以失败，梅

因认为是殖民者在殖民地没有足够尊重当地习俗和习俗性权威，反而用文明开化使命来反对习俗，

进而导致了统治秩序的混乱。对于梅因 1890 年的工作，戴雪评论道：“还没有达到一定发展阶

(1) Dylan Lino,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Empire: A.V. Dicey in Imperial Context”, The Modern Law Review, Vol. 81, No. 5, 
2018, p. 742. 

(2) 一定程度上，戴雪对行政法是持排斥态度的，尽管晚年他对行政法的观点有所缓和，但是总体来看，他认为行政法很容易导
致“一种根本没有法律的事物状态”，与他主张的法治原则相背离。可以参照 A. V. Dicey, “The Development of Administrative 
Law in England”, Law Quarterly Review, Vol. 31, 1995, p. 148. Thomas Poole, Reason of State: Law, Prerogative and Empir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07. Charles Townshend, “Martial law: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problems of civil 
emergency in Britain and the empire, 1800-1940”,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25, 1982, pp. 167-169.

(3) Dylan Lino,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Empire: A.V. Dicey in Imperial Context”, p. 743. 

(4)〔英〕劳伦 • 本顿、〔澳〕利萨 • 福特：《法律帝国的铸就：大英帝国法律史：1800—1850》，第 19 页。

(5)Dylan Lino, “Albert Venn Dicey and the Constitutional Theory of Empire”, p. 766.

(6)〔乌干达〕马哈茂德 • 马姆达尼：《界而治之：原住民作为政治身份》，田立年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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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国家不适合民主体制”。(1) 选择与文明阶段相匹配的统治方式并不难，困难的是这种统治方

式如何与本国的理论建构相配合。帝国理论与实践的现实问题（法治与帝治）始终困扰着戴雪。

其实，帝国本身也代表了一种中层力量——一种介于合法的专制统治与非法的保证之间的结

构或系列实践。(2) 而在这种结构的实践下产生的难题，使得戴雪在讨论帝国宪制时总是处于游移

不定的状态。他最初希望可以整合法治与帝治之间的张力，使得英国宪政与帝国得以统一。他从

英国宪制本身出发，认为英国宪政可以通过灵活性和顺从性来适应帝国的各种情况和统治的需要，

但是由此又催生了议会主权与帝国统一的界限问题。虽然议会主权可以为帝国统一带来许多便利，

为帝国统治提供必要的宪法灵活性，但议会主权原则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其灵活性同样会与帝国

的错误统治相容，从而产生负面作用。也正是这些问题，使得戴雪在塑造帝国宪制时会表现得游

移不定。

（三）戴雪帝国宪制理论的贡献
以地缘政治为参照系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戴雪的宪政理论在全球化的历史洪流中的位置。在

《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麦金德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哥伦布时代、哥伦布时代和

后哥伦布时代，分别对应了世界历史的亚洲时代、欧洲时代与新空间革命与全球争霸的“麦金德

时代”(3)。在麦金德划分的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中，戴雪的整个帝国宪制观从产生到发展到最后

成熟正好是处在第二阶段的衰落与第三阶段兴起的过渡时代，因此他的困惑与迷离也是处于第

二、第三时代的交界点上。正如前文中提到的，处于大英帝国由盛而衰这一时段的学者，在当时

历史的交叉点之上，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支持大英帝国放弃殖民地，主张把全部精力集中到海洋，

谋取利益从而保证海上霸主地位。相比较之下，戴雪的视角并没有局限于此，他仍然呼吁重视帝

国中心的宪制建构和殖民地的统治，尽管他自己也十分清楚，维系这种状态除了要耗费大量人

力物力财力，还面临着很大的理论困境，帝治与法治的统治张力未来依然迷离。但是随着地理

大发现的完结，地球的每一寸领土已经瓜分完毕，英国要想保持强大，维持霸主地位，势必要把

握手中的陆地力量，处理棘手、复杂的陆地关系。他在帝国发展关键阶段的思路与预见也值得我

们研究。

应当认识到，影响帝国兴起又衰落的决定力量始终不变，其需要足够强大的经济力量作支撑，

而且经济为军事、政治、文化力量提供支持。不过，不同历史阶段的帝国的统治形式却存在差异，

这些差异作为帝国的特殊性对当下处于全球化的各个国家而言，值得重新认识，并结合本国现实，

汲取经验和教训。虽然帝国早已消亡，民族国家兴起，但是帝国与民族国家并非对立的政治组织

模式，二者之间有传承、有发展。无论是从经济、文明、政治还是社会角度，关注帝国宪制对今

天的大国治理仍有重要意义。我们之所以讨论、观察、重视宪制，是因为宪制关系着一个政治、

经济、文化共同体的长期和根本性问题。分析共同体的生产和发展方式是讨论帝国产生的前提，

而建立在共同体生产方式上的族群关系、殖民地统治、文化碰撞与冲突，又是这个共同体后续发

(1) Dylan Lino, “Albert Venn Dicey and the Constitutional Theory of Empire”, p. 766.

(2)〔英〕劳伦 • 本顿、〔澳〕利萨 • 福特：《法律帝国的铸就：大英帝国法律史：1800—1850》，第 17 页。

(3)参见〔英〕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世界历史的亚洲时代、欧洲时代与“麦
金德时代”是强世功在《陆地与海洋——“空间革命”与世界历史的麦金德时代》中提出的。参见强世功：《陆地与海洋——“空
间革命”与世界历史的麦金德时代》，《开放时代》，201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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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面临的宪制问题所在。维系与保证国家的良性运作与快速发展，需要正视这些根本问题。戴雪

在一百多年前关于帝国宪制的分析对我们今天理解许多问题仍然具有参照意义。这些问题，如中

央与地方的关系、边疆治理与管控、国家整合与运作……都值得我们继续探索。

大国的诞生不会等待政治的成熟，其衰落不会为统治者留出时间准备，其维系又需要足够的

政治视野与政治远见。在追求某个目标的时候，利益相关方总是陷于连续性与变化性的迷阵。主

张革故鼎新的一方往往对于历史与当下的连续性特别重视；反而是那些什么新鲜事都不愿意接受

的保守派，才总是把历史挂在口头，天天鼓吹与历史划清界限。(1) 因此，从历史中寻找连续性，

拥有长远的视野就尤为重要。戴雪对帝国宪制的分析思考正是留给后人的重要遗产。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1)〔美〕塔玛尔 • 赫尔佐格：《欧洲法律简史：两千五百年来的变迁》，高仰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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